附件2
落实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专题重点任务表

	序号
	主要任务
	目标要求

	1
	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主要负责人责任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1.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明晰
2.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内部安全生产监督考核制度并进行考核

	2
	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团队
	1.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符合规定，建立安全技术团队
2.到2021年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各参建单位全部建立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团队

	3
	强化安全生产投入
	1.严格在建项目安全生产措施费提取使用管理，各参建单位按《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计列提取，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的规定及时足额使用
2.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要保证工程安全生产运行所必须的资金投入，确保隐患整治和应急处置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4
	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按规定开展新入职员工、三类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教育培训

	5
	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1.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推进各类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自主创建
2.2022年底前，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施工单位完成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3.2021年底前，市直属单位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达标， 2022年做好巩固提升工作

	序号
	主要任务
	目标要求

	6
	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制度，定期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并实施有效管控
	1. 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实现“一单位一清单”
2. 2021年底前，各类水利生产经营单位要建立起完善的安全风险管控制度

	7
	建立安全风险警示报告制度
	1.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在醒目位置和重点区域分别设置安全风险公告栏，制作全员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建立安全风险报告制度，每年1月31日前，向相关监管部门报送风险清单
[bookmark: _GoBack]2.每季度第一个月5日前，通过水利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汇总报告管辖范围内危险源辨识和风险管控情况，市城乡水务局、市水利事业发展中心汇总后向省水利厅报告

	8
	加强隐患排查治理
	1.2020年底前，所有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2.2021年底前，运用水利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实现自查自改自报，实现动态分析和全过程评价
3.2022年底前，水利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全面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9
	推动安全生产社会治理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推动落实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承诺制度，落实加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落实技术服务机构评价结果公开和第三方评估制度，推动落实安责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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